
西安市长安区子午区域敬老院 

照料服务项目采购合同

甲方:西安市长安区子午区域敬老院

乙方：西安市长安区聂河养老院

甲乙双方根据2025年项@编号 【KRDL】K3-2507151的 西安市 

长安区子午区域敬老院购买照料服务项目采购结果及采购文件的 

要求，经协商一致，达成如下采购合同：

一、服务期限及服务内容

1、 服务期限：本项目服务期限：自本合同签订之日起

至2025年12月31日。

2、 乙方所提供的服务具体与采购文件和承诺相一致，服务内容如下:

2. 1.乙方派专人负责对接甲方陪护服务业务，老人入院时该负责人与 

甲方指定工作人员对接。

2.2.在甲方的授权下，负责住院老人的饮食和照顾。

2. 3.提供符合甲方要求数量的护理人员负责老人的洗澡照料服务。

2. 4.根据《陕西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健全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制度的 

实施意见》（陕政发（2017） 17号）、《西安市特困人员救助供养 

实施办法》（市民发（2024） 73号）、《西安市医疗保障局等五部 



门次于进一步做好城乡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工作的通知》（市医保岁 

（2023） 28号）等相关规定，结合敬老院实际情况，负责老人的” 

复照料服务。

二、 付款

1. 合同总金额：大写：壹拾染万玖仟伍佰元零角零分；小写：

179500. 00 o

2. 付款方式：

采取按月结单方式，每月底汇总服务天数（次数），次月五号前报敬 

老院经办人，经办人核对无误后，由乙方开具合格的发票，报院领导 

审签，月内23日之前支付上月费用。

三、 权利义务

（―）甲方的权利

1、甲方有权随时向乙方了解项目进度，并要求乙方提供项目相关资 

料。

2、甲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或有关法律法规、政府管理的相关职能 

规定，对本项目进行监督和检查，有权要求乙方按照监督检查情况制 

定相应措施并加以整改。甲方不因行使该监督和检查权而承担任何责 



任，也不IM此减粒或免除乙方根据本合同约定或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承担的任何义务或责任。

4、甲方有权在乙方履行合同过程中出现服务质量不高时，对乙方扣 

减服务费用。如乙方出现损害或可能损害公共利益、公共安全情形时 

甲方可随时终止本合同。

（二） 甲方的义务

1、 甲方应及时向乙方提供与履行本合同相关的所有必须的文件、资 

料。

2、 甲方应为乙方履行本合同过程中与相关政府部门及其他第三方的 

沟通、协调提供必要的协助。

3、 甲方应按照合同约定支付服务费用。

（三） 乙方的权利

1、 乙方有权按照本合同约定向甲方收取服务费用。

2、 乙方有权自甲方处获得与提供本合同项下服务相关的所有必须的 

文件、资料。

（四） 乙方的义务

1、乙方应配备具有相应资质、特定经验的工作人员负责项目实施， 

按照本合同约定的标准、要求和时间完成项目。



2、 乙方应接受并配合甲方或甲方组织的对本合同履行情况的监督与 

检查，对于甲方指出的问题，应及时作出合理解释或予以纠正。.

3、 乙方在每次进行服务结算时，提供相关记录文件和服务资料，报 

甲方备查。

四、违约责任

1、 本合同生效后，双方应本着诚实信用原则，不得违反本合同约定 

的义务，不得随意变更、解除或者终止本合同。

2、 因任一方以明示或默示方式表示不再履行合同的，属于违约行为。 

相对方有权选择要求继续履行或者依据法律规定解除合同，并要求违 

约方支付相当于合同总金额3%的违约金。

3、 如乙方不能履约的，甲方有权解除合同，解除合同的通知自到达 

乙方时生效，乙方除应向甲方返还所有已收款项外，还应支付合同总 

金额3%的违约金。

4、 如甲方不能及时拨付服务费，引起费用问题，由甲方承担相关责 

任。

5、 乙方应提供符合本合同约定和行业规范及惯例的专业化服务，如 

果达不到甲方的要求，乙方应更换人员或改进方法’以达到甲方要求° 

六、争议解决方式 



对于双方执行合同过程中出现的争议，本着双方友好协商的原则俳行 

解决。经协商不能解决的，可按照法律规定向甲方所在地有管辖权的 

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届时守约方产生的所有追索债权的相关费用（包 

括但不仅限于律师费、诉讼费、保全担保费、差旅费、公证费、鉴定 

费、评估费）均由违约方全额承担。

七、 组成本合同的文件包括

1、 磋商文件和乙方的响应文件；

2、 中标（成交）通知书；

3、 甲乙双方商定的其他必要文件。

上述合同文件内容互为补充。

八、 其他

1. 本合同由甲乙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2. 本合同一式六份，中文书写。甲方四份、乙方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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